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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115年度公務人員訓練計畫 

114年12月18日府人訓字第1140250885號函頒 

 

壹、計畫依據 

一、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。 

二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。 

三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。 

四、花蓮縣政府施政方向及計畫。 

 

貳、計畫目標 

一、掌握趨勢脈動，提供創新知能。 

二、加強主管培訓，增進領導效能。 

三、強化員工職能，優化服務品質。 

四、配合施政方向，推動地方治理。 

五、營造關懷職場，激發自我成長。 

 

參、實施期間 

自115年1月1 日起至115年12月31 日止。 

 

肆、實施對象 

本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。 

 

伍、訓練類別及課程內容 

一、領導力發展訓練 

(一)高階主管共識營 

透過開辦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及策略管理等課程，結合

實地參訪，瞭解首長施政願景，加強學員間交流互動，

以增進各局處合作效益。 

(二)中高階及中階主管班 

採用小班式教學，結合個案研究、跨部門溝通協調及衝

突管理等課程，並透過實地參訪活動，培育本府副局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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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及科長等人才，提升其管理知能之訓練，團隊高效力

合作等符合職能課程。 

(三)專員級成長班 

為培養本府未來主管人才（薦任8職等專員、技正等）強

化問題分析力及溝通協調能力之職能訓練。 

 

二、各處業務知能訓練 

(一)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，預防採購缺失之發生，開辦

本府採購人員基礎訓練班及進階訓練班。 

(二)培訓同仁具備防災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，強化災害防救

功能，開辦防災業務講習暨防汛應變人員教育訓練。 

 (三)為強化各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廉政素養及增強專業知能，

同時持續提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之公職人員

及辦理採購、補助業務承辦人員相關知能，開辦理教育

訓練講習。 

 

     三、基礎職能系列 

(一)公文寫作 

提升同仁公文寫作基本知能，加強中階主管公文核稿能力，

強化各機關公文品質之訓練，開辦公文程式與製作解析講

習班等課程。 

(二) 數位科技 

為培育基層與各級公務人員之數位科技應用能力，如數據

管理分析、AI通識及協作應用、專案管理軟體應用、文書

處理及資訊能力（如Word、Excel、簡報設計、文宣製作

及ODF文書編輯實務班）等，辦理相關課程協助同仁有效

高品質完成工作。 

(三)新進人員研習班 

協助本府新進同仁適應職場環境，建立新進人員夥伴制度，

辦理「新進人員講習」，協助新進人員熟悉工作環境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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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法令、行政流程等，以快速投入工作，建立對花蓮土地

之在地認同感，並培育感動服務之工作態度。 

   (四)語言學習訓練 

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，為提升同仁英語能力，開辦

英檢測驗輔導班、建置英語數位學習組裝課程及辦理有

關英語類型等活動，並提供獎勵，以積極強化同仁學習

英語之意願。 

   (五)自我成長訓練 

推動終身學習，培養人文素養及紓解工作壓力之訓練，

例如員工健康講座、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講座、美學素

養等課程。 

四、政策性訓練 

(一) DEI相關議題: 

    1、多元族群文化:辦理族群融合與多元文化素養課程。 

2、性別平等:辦理性別主流化及CEDAW相關課程，落實性

別平權政策目標及提升同仁對於 CEDAW (消除對婦女

一切形式歧視公約)內涵之認識，並落實於業務、政

策規劃之操作方式，另辦提升公務人員性別敏感度及

強化本縣受理性別平等相關申訴案件處理承辦人知能

課程。開辦方式除以工作坊、讀書會、電影賞析等多

元化方式外，並利用辦理其他訓練時，融入性平課程。 

3、人權教育:辦理人權教育(含兩公約、兒童權利公約、
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PRD等)相關課程，使各級人員

施政時避免造成人權侵害，進而規劃促進人權保障。 

(二)職場不法侵害防治及執行職務安全防護:辦理職場性騷

擾防治、職場霸凌防治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

防護教育相關課程，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。 

(三)環境教育:培養公務人員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意識。 

(四)全民國防: 使公務人員了解國家安全挑戰與國防政策。 

(五)行政中立：培養公務人員所應具備之行政中立素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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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辦理方式 

一、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機關(單位)得以專班訓練、隨班訓練、

專題演講、座談會、委辦設班、數位學習、混成學習、在

地體驗學習等方式辦理訓練課程，並得視需求以小班(眾)

方式實施互動教學，以及運用數位電子器材錄音、錄影，

以網路做知識分享，以擴大學習效果。 

二、辦理訓練課程時，得跨機關邀請同地區機關學校共同參與，

以達資源共享；另得視本府政策或業務需求，結合「e等公

務園+學習平臺」數位課程，辦理混成學習。 

三、為提升訓練品質及學習效益，參訓人員必須全程參與，不

得有遲到早退情形，如訓練期間有請假則不予登錄終身學

習時數。 

四、有關各訓練班期之研習日期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，由本府及

各主辦機關(單位)依實際需求規劃辦理。 

五、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紙運動，各訓練班期之課程資料，建

議各主辦機關(單位)使用掃描QRcode連結提供課程資料。 

 

柒、各機關配合事項 

一、各機關應考量人員個別需求及實際辦理業務，審慎遴員參

訓，避免訓練集中於少數人，並妥適分配各性別人員參訓

機會。 

二、各訓練班期研習名額分配後，如預定參訓人員因公務需要

無法出席，請各機關自行遴選遞補人員參訓，並於線上報

名期限內辦理報名。 

三、參訓人員請核予公假並事先遴妥職務代理人，負責處理其

研習期間業務。 

四、各機關配合辦理各項研習及調派訓作業之情形，得由本府

人事處列為辦理各機關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及人事

人員年終考績之重要參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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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學習認證 

一、各主辦機關(單位)辦理各項訓練完竣後，應於公務人員終

身學習入口網站，辦理學習時數認證登錄事宜。 

二、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人員需完成時數規定： 

(一)與業務相關20小時： 

1、行政院113年10月21日院授人培字第1130022209號函自

114年1月1日起，各機關（構）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

時數規定仍聚焦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，又業務相關

學習時數仍維持20小時。 

2、本府於「e 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，組裝20小時必須完

成數位學習套裝課程，請各機關鼓勵同仁完成選讀。 

(二)其他須完成時數：依各相關法令規定。 

 

玖、成效評估 

一、各訓練班期於結訓前實施課程滿意度調查，以無記名方式

填答；特殊或重要班期於結訓後實施訓後追蹤評鑑，藉以

了解訓練辦理之成效與缺失，俾供後續改進及訓練規劃之

參考。 

二、特殊或重要班期之訓練成效評估方式，視課程需求另依各

班期實施計畫辦理（如進行紙筆測驗、提交書面報告、辦

理績效面談或回流課程等）。 

 

拾、經費 

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機關(單位)相關經費

項下支應。 

 

拾壹、本計畫奉縣長核可後實施，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。 


